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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正案文 

壹、被糾正機關：交通部公路總局、嘉義縣政府。 

貳、案   由：公路總局核定「縣道168線道路景觀改善工

程」計畫改善路線為5公里，惟嘉義縣政

府擅自於規劃設計時延增為 15.4公里並

逕行發包，詎公路總局所轄五工處並未核

對工程契約等請款資料，喪失制止工程範

圍超出原核定路線之先機，即予撥付第1

期工程款，嗣對於受補助計畫之抽查比例

甚低，背離原定管考之目的，肇致工程驗

收完竣並撥付工程款合計3,462萬餘元；

又嘉義縣政府辦理植栽查驗係由查驗人

員自行開車於內車道慢速進行目視勘

查，查驗過程並無攝影或以文字記錄植栽

存活狀況，查驗機制明顯流於形式，亦有

不實之虞，復事後又未詳實核對廠商請款

文件資料，致生養護照片日期不同但畫面

重複等情事，衍生查驗不實疑義，核有違

失，爰依法提案糾正。 

參、事實與理由： 

交通部公路總局（下稱公路總局）於民國（下同）

106年12月5日核定嘉義縣政府提報之「縣道168線道路景

觀改善工程」計畫（下稱本案工程），納入「前瞻基礎建

設-城鄉建設-提升道路品質建設計畫(公路系統)」辦

理。本案工程於108年1月31日竣工，惟縣議員於質詢時

提出廠商於報驗所提5組不同日期拍攝之照片，竟然均為

同一張照片。另前經審計部臺灣嘉義縣審計室（下稱嘉

義縣審計室）派員查核，並依據審計法第69條第1項規

定，就查核報告有關交通部的部分，函請該部檢討改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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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副知本院。經本院調查竣事，公路總局及嘉義縣政府

於本案工程執行及督導經過，確有違失，茲臚列事實與

理由如下： 

一、公路總局核定本案工程計畫景觀改善路線為5公里，

惟嘉義縣政府擅自於規劃設計時延增為15.4公里並

逕行發包，詎公路總局所轄五工處並未核對工程契約

等請款資料，喪失制止工程範圍超出原核定路線之先

機，即予撥付第1期工程款，嗣對於受補助計畫之抽

查比例甚低，背離原定管考之目的，肇致工程驗收完

竣並撥付工程款合計3,462萬餘元，均核有違失： 

(一)依據「提升道路品質建設計畫(公路系統)補助執行

要點」（下稱補助執行要點）第7點、分項計畫修正

計畫辦理原則：「（二）修正計畫不得超出原核定路

線範圍。」同補助執行要點第十點、分項計畫經費

核撥原則：「（一）申請撥付工程費：1、地方政府

完成發包，俟工程開工後有進度時，應檢具工程契

約副本、工程開工報告、納入預算證明、工程執行

進度明細表及領款收據等資料，送工程處申請第1

期工程款項；第2期起，地方政府應以當期估驗實

支或預估金額撥付款，檢具納入預算證明（含地方

自籌款預算證明）工程執行進度明細表及縣府領款

收據等資料，送工程處申請撥付當期款項。（略）」

以及第12點第8款規定：「地方政府應成立『工程施

工查核小組』定期或不定期查核各工程施工品質、

是否落實三級品管制度、施工進度及經費支用情形

等，公路總局得依據公共工程品質查核等相關作業

規定，對於受補助計畫進行抽查。（略）」。基此，

地方政府辦理計畫修正不得超出原核定路線範

圍，公路總局撥付各期工程費應詳實比對地方政府

檢具之相關文件資料，並依補助執行要點之規定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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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受補助計畫進行抽查。 

(二)查公路總局於106年12月5日核定「縣道168線道路景

觀改善工程」計畫，工程經費為新臺幣（下同）4,000

萬元(中央補助3,520萬元、地方自籌480萬元)，景

觀改善路線為縣道168線道路椿號21.4K~26.4K，長

度約5公里。復嘉義縣政府建設處於107年1月25日

及3月15日召開「初步規劃設計及經費概算審查會

議」，決定在核定預算內設計島端景觀可往西延長

至縣府太保5路。嗣縣府建設處於107年4月9日核定

本案工程細部設計預算書圖，調整施作範圍里程數

從11K~26.4K，長度延增至15.4公里。其後縣府建

設處於107年7月27日發包，並於同年月30日開工，

預定竣工日期107年11月26日。是以，本案縣府於

規劃設計時自行調整工程施作範圍，且逕行發包施

工，不符補助執行要點有關計畫修正之規定，核有

違失。 

(三)復查，本案開工後，縣府建設處於107年8月21日向

五工處申請撥付第1期補助款，並檢具本案工程契

約副本、工程開工報告、納入預算證明、工程執行

進度明細表及領款收據等資料。其中關於本案工程

範圍係約定於工程契約第4條：「工程範圍：詳工程

設計圖及詳細表」，據工程設計圖及詳細表第2頁

「工程位置及工程告示牌」所示，工程位置起點為

11.0K，工程位置終點為26.4K，工程路線長度約

15.4K，超出原核定路線範圍21.4K~26.4K，至為明

確。惟詢據公路總局五工處：「第1期申撥中央補助

款(又稱開工請款)，主要係依執行要點撥款規定核

對是否完成工程發包並辦理開工後有進度，故縣府

檢具工程契約副本、工程開工報告、納入預算證

明、工程執行進度明細表及領款收據等資料齊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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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該局五工處確認工程已發包及開工後有進度資

料齊全即進行撥款。」等云，足見五工處僅確認工

程已發包及開工後有進度等事實，即進行撥款，並

未確認本案工程契約暨工程範圍。 

(四)又，五工處對於受補助計畫抽查之情形，詢據公路

總局雖表示，目前作法係採擇案抽查方式辦理，無

法逐案均進行查核，且107年首次執行前瞻計畫核

定案件計312件，數量龐大，其中所轄五工處辦理

49件，儘管如此，五工處督導訪查僅計3件，抽查

件數占總辦理案件數約6%，抽查比例甚低，顯然背

離補助執行要點有關管考之目的，管考作業流於形

式，自不待言。此外，公路總局於110年2月3日函

知嘉義縣政府全數繳回「前瞻基礎建設-提升道路

品質建設計畫（公路系統）-政策輔導型-縣道168

線道路景觀改善工程」之補助經費，益徵公路總局

並未善盡核對前揭請款資料之責，致無發現工程路

線長度不符核定範圍，即予撥付工程款之事實，確

有違失。 

(五)綜上，公路總局核定本案工程計畫景觀改善路線為

5公里，惟嘉義縣政府擅自於規劃設計時延增為

15.4公里並逕行發包，詎公路總局所轄五工處並未

核對工程契約等請款資料，喪失制止工程範圍超出

原核定路線之先機，即予撥付第1期工程款，嗣對

於受補助計畫之抽查比例甚低，背離原定管考之目

的，肇致工程驗收完竣並撥付工程款合計3,462萬

餘元，均核有違失。 

二、嘉義縣政府辦理本案植栽養護查驗時，係由查驗人員

自行開車於內車道慢速進行目視勘查，惟查驗過程全

無攝影或以文字記錄植栽存活狀況，查驗機制明顯流

於形式，亦有不實之虞，復事後又未詳實核對廠商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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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文件資料，致生養護照片日期不同但畫面重複等情

事，衍生查驗不實疑義，顯有違失： 

(一)依據本案工程契約第24條規定：「（一）保活期限：

本工程自全部完工經驗收合格日之次日起，由乙方

（承包商）負責植栽保活2年（略）；（二）保活保

證金：1.乙方為履行保活責任，應於驗收合格後，

甲方（嘉義縣政府）應扣留本案工程所編列之植栽

養護費為保活保證金，作為執行本案植栽養護工作

之保證。（略）；（三）植栽養護保活保證金：1.植

栽養護保活期間，乙方須依契約規定經常巡視或派

員依實際養護需要灌溉施肥、整枝扶正、清除雜

草、病蟲害防治、保護支架設施、修剪不良枝葉、

養護及修剪草皮，並清除植栽綠覆範圍內垃圾

（略）。2.養護期限每3個月進行植栽查驗乙次，共

8次查驗；植栽查驗結果為不合格者，須重新進行

養護工作3個月後，方得再提出申請查驗，乙方得

於每次甲方植栽查驗合格後，備齊請款文件書據向

甲方申請該期保活保證金發還，最後1期保活保證

金發還申請，須待甲方無解決之事項後，乙方始得

提出。（略）」是以，本案自全部完工，於驗收合格

日之次日起，由承包商負責植栽保活2年，嘉義縣

政府每季進行植栽查驗1次，承包商得於縣府植栽

查驗合格後，備齊請款文件書據以申請該期保活保

證金發還。 

(二)查107年7月27日，本案工程由程鴻營造股份有限公

司(下稱承包商)得標，並於同年7月30日開工，主要

工作內容係將中央分隔島之既有喬木、灌木移植至

農業綜合園區，再分4路段新植灌木及105處島端(含

8處日式島端)重新種植與造景。承包商於107年11月

16日執行完成，縣府建設處於同年12月17日辦理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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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，同日起由承包商負責養護，植栽保活2年（107

年12月17日-109年12月16日），養護期限每3個月進

行植栽查驗1次，目前已辦理6次查驗，查驗結果皆

合格，縣府並將各期保活保證金退還承包商。 

(三)詢據縣府建設處，保活保證金之發還係依查驗當日

於現地查驗確認植栽存活後，始退還保活保證金，

至相關養護期間書面資料皆屬輔佐養護期間（3個

月）之佐證資料，承包商每期提供書面相片約40至

50張，非可作為退還保活保證金之依據。惟查，植

栽查驗係由業務承辦人員簽請主管核派查驗人員

前往現場勘查，即由業務承辦人員1人自行前往現

場查驗，開車於內車道慢速行進，進行目視勘查工

區15.4公里之植栽存活狀況，查驗過程中並無攝影

或文字紀錄等佐證，歷次查驗結果皆為合格，誠難

令人置信。致109年11月間，縣議員指出本案工程

養護紀錄資料出現多組日期不同，畫面卻一樣的查

驗照片情事。詢據嘉義縣政府坦承：承包商提供書

面資料計5組，分別為108年10月15日（第4期）及

108年11月3日（第4期）之除草相片、108年10月15

日（第4期）及108年10月26日（第4期）之除草相

片、109年1月8日（第5期）及109年2月5日（第5期）

之澆水相片、109年1月12日（第5期）及109年5月2

日（第6期）之澆水相片、109年2月10日（第5期）

及109年4月23日（第6期）之澆水相片，經核有相

同照片重複放置於不同養護日期之情事。另縣府建

設處陳稱考量依據契約規定仍需以現場查驗為

主，書面資料考量本著信賴原則，且部分相片內容

皆相似，故未針對歸檔資料再次重新比對相關照片

內容是否重複等云。是以，縣府固已按規定進行現

場植栽查驗，然查驗過程並無任何勘查紀錄，亦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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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核對養護照片，致生5組養護資料出現照片重複

放置於不同養護日期情事，植栽查驗作業實有疑

義。 

(四)綜上，嘉義縣政府辦理本案植栽養護查驗時，係由

查驗人員自行開車於內車道慢速進行目視勘查，惟

查驗過程全無攝影或以文字記錄植栽存活狀況，查

驗機制明顯流於形式，亦有不實之虞，復事後又未

詳實核對廠商請款文件資料，致生養護照片日期不

同但畫面重複等情事，衍生查驗不實疑義，顯有違

失。 

綜上所述，公路總局已核定「縣道168線道路景觀改

善工程」計畫改善路線為5公里，嘉義縣政府卻擅自於規

劃設計時延增為15.4公里，且逕行發包施工，詎公路總

局所轄五工處並未核對工程契約等請款資料，喪失制止

工程範圍超出原核定路線之先機，即予撥付第1期工程

款，嗣對於受補助計畫之抽查比例甚低，背離原定管考

之目的，肇致工程驗收完竣並撥付工程款合計3,462萬餘

元；又，嘉義縣政府辦理植栽查驗時，係由查驗人員自

行開車於內車道慢速進行目視勘查，惟查驗過程全無攝

影或以文字記錄植栽存活狀況，查驗機制明顯流於形

式，亦有不實之虞，復事後又未詳實核對廠商請款文件

資料，致生養護照片日期不同但畫面重複等情事，衍生

查驗不實疑義，核有重大違失，爰依憲法第97條第1項及

監察法第24條規定提案糾正，移送行政院督飭所屬確實

檢討改善見復。 

 

提案委員：林國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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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賴振昌 


